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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环境保护厅文件

桂环发〔2012〕10 号

关于开展 PM2.5监测工作，实施新的

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为了加快推进 PM2.5监测工作，全面实施新的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，根据环境保护部《2012 年全国环境监测工作要点》和《关

于实施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〉（GB3095-2012）的通知》以及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〉（GB3095-2012）开展

PM2.5监测工作方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要求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2012 年）

1．南宁市应当于 9 月份前完成 8 个站点的仪器招标及安装

调试，10 月份开始试运行，12 月 30 日前按环境空气新标准要

求实施 6 项指标实时监测和实时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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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柳州市、桂林市、北海市应积极向各市政府汇报开展试

点监测工作的情况，申请落实配套资金，对现有空气自动站房、

采样系统、数据传输系统进行改造。在 10月份前完成 1~2 个空

气站点的仪器招标及安装调试，12 月 30 日前按环境空气新标准

6 项基本指标开展实时监测、实时发布。

3．其他 10个非环保重点城市向当地政府汇报 PM2.5监测工

作任务，落实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房建设及申请地方配套资

金，为 2013 年开展监测试点工作做好相关准备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2013 年）

1．柳州市、桂林市、北海市于 6 月份前完成所有站点的仪

器安装和调试，10 月份前按环境空气新标准发布 6 项基本指标

开展实时监测、实时发布。

2．其他 10 个非环保重点城市 6 月份前选择 1~2 个环境空

气自动监测站点作为试点，完成站点的仪器安装和调试，10 月

份前按环境空气新标准发布 6 项基本指标开展实时监测、实时

发布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2014 年）

10个非环保重点城市的所有站点于 2014 年 6 月 30日前完

成站点的仪器安装和调试，10 月份前按环境空气新标准发布 6

项基本指标开展实时监测、实时发布。

二、资金安排

我厅今年已向环境保护部申请了实施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，开展 PM2.5监测的专项资金，该专项资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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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用于国控监测点（具体见环发〔2012〕42号文）。市控监测点

的资金需要各市环境保护局向当地政府申请支持。国家支持的

资金，按国家 80%，地方需配套 20%分三批到位：2012 年是南

宁市，2013 年是柳州市、桂林市、北海市，2014 年是其他 10

个城市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重视此项工作，积极向市政府汇报，

落实资金，开展工作，特别是国家支持的资金可能比我们的工

作要求滞后到位，各市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。

三、设备选型

为保证监测数据的科学合理，购置 PM2.5自动监测设备应满

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比测试获得的技术条件，符合中国环境

监测总站推荐使用要求。

四、其它

（一）各市要做好监测技术人员技术培训，确保相关人员

熟练掌握 PM2.5、CO、O3监测、评价方法和 PM2.5自动监测仪器

的运行维护方法，熟悉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。

（二）各市要重视实施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的信息发布工作。要按照环保厅的统一部署，制定科学高效的

实施方案，搞好调研，普及知识，给政府讲清楚，给老百姓说

明白，做好标准的宣传和解释工作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做

好新旧标准的衔接工作。

（三）各市要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，要开展 PM2.5

综合分析，提出降低 PM2.5浓度的措施建议给市政府，提高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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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，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。

附件：1．关于实施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的通知（环发〔2012〕11号）

2．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开展 PM2.5监测工作方案

二○一二年五月三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主题词：环保 PM2.5 监测 通知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3 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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